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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
111年7月大事記 

111.07.05 本分署 7 月份「123 聯合拍賣會」，其中一案為某廣告

印刷公司積欠營業稅等，合計新臺幣(下同)1,100 餘萬

元，名下坐落新北市中和區地下一層之倉庫約 107 坪，

被民事債權人聲請法院強制執行，未能拍定，由本分署

接續拍賣，第 1 次拍賣底價 1,153 萬元，平均每坪約

10.8 萬元，倉庫處於停水停電狀態，未料竟有 2 組人

馬進場搶標，最終由某科技公司以 1,171 萬 9,999 元拍

定，溢價約 19 萬元。另一案為李姓男子等人向 2 家公

司負責人詐得將近 7,000 萬元款項，經法院判刑確定在

案。因犯罪所得中之 2,271 萬元清償以其女友名義購置

之豪宅銀行貸款，臺中地檢署認為該筆贓款已混合於

該豪宅，致不能辨識而不宜執行沒收，應追徵其價額，

而囑託本分署予以查封、拍賣，俾沒收其變價所得。該

豪宅坐落三重區約 106 坪，包括 3 平面車位及 1 機車

位，格局為 3 房 2 廳 2 衛 1 廚，拍定後點交，第 1 次

拍賣，底價 3,628 萬元，平均每坪僅約 34.2 萬元，本

次卻無人投標，預期下次拍賣應會造成搶標熱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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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05 桃園市龜山區現年 35 歲之禇姓男子，於 105 年 7 月 17

日凌晨在新北市三重區被警察攔檢，驗出有毒品反應，

因涉嫌於 5 年內 2 次以上酒(毒)駕，遭新北市政府交

通事件裁決處裁罰 9 萬元，於 108 年間移送法務部行

政執行署桃園分署執行，徵起約 1 萬 9,500 元後，暫時

結案，剩餘約 7 萬 500 元於 111 年 3 月間移送本分署

執行，經扣押其銀行存款，扣得 1,300 餘元，續於 111

年 6 月間囑託地政機關查封其因繼承取得之 2 筆持分

土地，以保全債權，相關扣押命令及查封公文則依規定

送達至監獄給禇男。嗣禇男之母親及姐姐於 111 年 6

月 28 日帶著扣押命令至本分署，其母親打扮時尚向書

記官表示，禇男在監服刑中，沒有收入，也無法處理，

伊要幫小孩繳清罰鍰，緊接著抱怨為何不能等義務人

出獄再為執行？隨後禇男之母、姐先後以信用卡刷卡

繳納時，刷卡機卻均顯示「拒絕交易」，依稀聽見其母

親疑用英語向其女兒抱怨幾句後，掏出現金代為繳清

剩餘罰鍰約 7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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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06 本分署持續強力執行防疫案件，其中永和區現年 60 歲

之楊姓婦人於 110 年 6 月 20 日晚上與其他 5 人於臺北

市新生北路 2 段某巷內民宅聚會，因違反當時室內 5

人以上聚會防疫禁令，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裁罰 6 萬

元，於 111 年 5 月 6 日移送本分署執行。楊婦接到本

分署通知後，主動致電書記官表示，伊不方便到場繳

款，請求本分署自行扣押其郵局存款，執行時間 1 個

半月，全部徵起。另中和區現年 23 歲之唐姓男子於 110

年 7 月 1 日深夜與其他 9 人於臺北市忠孝東路 4 段某

便利超商前室外聚會，違反當時室外 10 人以上聚會防

疫禁令，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裁罰 6 萬元，於 111 年

6 月 15 日移送本分署執行。本分署先禁止其名下 1 部

15年之車輛異動及扣押其銀行存款 1萬 6,000餘元後，

續通知唐男到場報告其財產狀況，嗣唐男主動於 111

年 7 月 6 日向書記官表示，事發當時，疑是幫派份子

在該處聚集，伊剛好經過附近，根本不認識其他在場

人，卻被警方認定為群聚，一起開罰，真是倒楣！並當

場繳清剩餘罰鍰 4 萬 3,000 餘元，執行時間僅 3 週，全

部徵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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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12 義務人台○國際有限公司經營電子材料的販售等，自

97 年設立登記時起，即由 57 歲之陳姓男子即擔任該

公司之唯一董事及股東，明知公司有依規定繳納營利

事業所得稅之義務，卻於 100 年 7 月間找人頭變更負

責人登記，隨即將公司解散。嗣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

101 年將案件移送執行，經行政執行官調查發現，公司

解散登記後短短 2 個多月期間，銀行帳戶存款遭提領

一空，提領筆數近 30 筆，金額高達 1,400 萬餘元。進

一步追查得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陳姓負責人違反稅

捐稽徵法案件中，曾認定陳男仍為公司實際負責人，本

分署於 111年 7月 12日通知陳男到場說明大額現金之

流向用途，其僅稱時間太久不復記憶，完全無法解釋資

金去向，明顯與常情有違，行政執行官詢問後認定陳姓

負責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，且有隱匿或處

分應供強制執行財產情事，又拒未提出合理清償方案，

即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，經法官審理後裁准

管收 3 個月，翌日陳男立馬找親友籌款百萬元，餘款

同時辦理分期繳納並提供相當擔保，才重獲自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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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15 板橋區現年 66 歲之石姓男子，於 103 年 5 月 28 日及

9 月 6 日，3 個半月內，分別在臺北市萬大路及艋舺大

道被警察攔檢酒測，均因 5 年內酒測值超標 2 次以上，

各遭裁罰 9 萬元。案經多次移送執行，均執行無著，

111 年 1 月間再度移送本分署執行，執行人員於 111 年

6 月 23 日親至其住家催繳，未遇石男，將現場執行通

知書放置在信箱，數日後石男之配偶致電書記官表示，

石男現無業，無力繳納罰鍰。行政執行官調查發現，石

男之配偶幫其投保人壽保險，即扣押其保險金給付請

求權，並將扣押命令郵寄送達石男住家。剛好被回娘家

探視父母之大女兒在信箱發現扣押令，隨即於 110 年

7 月 15 日與母親一起至本分署代父繳清罰鍰。據石男

之配偶表示，石男前因擺攤做生意，收攤後總愛跟附近

攤商喝 2 杯再回家，遇警察攔檢酒測，怕被法辦，常

跑給警察追，因先前多次酒駕鍰罰，數十萬元都由大女

兒代繳，石男特別交代不能讓大女兒知道有這 2 筆罰

鍰，最後還是東窗事發。石男之大女兒代為繳清罰鍰

後，開玩笑表示，回去一定會再唸老爸一頓，並要老爸

戒酒，不會再讓老爸酒駕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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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18 現年 39 歲之鄭姓男子，於 109 年 4 月在板橋區居家隔

離期間，因聽聞父親在宜蘭工地摔傷，擅自離開隔離住

所，驅車前往探視父親瞭解傷勢，遭裁罰 30 萬元，於

109 年 6 月間移送執行。鄭男於接獲本分署通知後，立

即委由老婆於 109 年 6 月 18 日辦理分期繳納，但累計

繳納 7 萬 3,000 元後，未再按期繳納，嗣鄭妻於 111 年

2 月 8 日重新辦理分期繳納，並向書記官表示，鄭男原

與父親在工地工作，但收入不穩定，約半年前改行當汽

車銷售員，月收入約 4 萬元，需支付房租及扶養媽媽

及妻女，經審酌後同意其每期繳納 5,000 元，並由鄭妻

書立擔保書作保。鄭妻辦妥分期繳納後，連續 3 個月

均「超前」繳納，共繳納 4 萬元，但自 111 年 5 月起

卻未再按期繳納，鄭妻突然於 111 年 7 月 18 日匯款繳

清罰鍰，經書記官致電瞭解後發現，因鄭男一家 3 口

於今年 5、6 月間相繼確診，幸好之前均有投保防疫險，

各獲理賠 5 萬元，因想要過著「無債一身輕」之生活，

決定當過路財神，再去籌款 3 萬餘元，一次繳清剩餘

罰鍰 18 萬餘元，連同 2 筆交通違規罰鍰 3,600 元一併

繳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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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18 現年 35 歲之邱姓男子，於 109 年 3 月間騎乘機車，在

三重區被警察攔檢酒測值超標，遭新北市政府交通事

件裁決處裁罰 2 萬 2,500 元，於 110 年 11 月間移送本

分署執行。經通知邱男應於 111 年 7 月 15 日繳清罰

鍰，或據實報告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狀況。邱男同母異

父之胞姐於 111 年 7 月 13 日致電書記官瞭解案情，書

記官請其轉知邱男，如無法一次繳清，可辦理分期繳

納，否則可能會至住家現場執行。嗣其胞姊突然於 111

年 7 月 18 日帶著 1 個小女孩至本分署，向書記官表明

要幫邱男繳清罰鍰，經詢問原由始知，邱男未婚生 3 個

小孩，分別為 6 歲、4 歲及 2 歲，今天同來者是其 4 歲

女兒，因女方家長堅決反對他們婚事，迄未完婚。邱男

現在南部工地打零工，收入不足以支應全家開銷，小孩

母親從事手工，收入微薄，伊自己則開設工作室，並將

承租之工作室隔出一個生活空間，讓胞弟「妻小」4 人

居住，自己再另租房子。白天 3 個小孩到工作室由伊

幫忙看顧，晚上幫小孩母親做手工，收入全歸小孩母

親。聽書記官說要到住家現場執行，伊擔心 3 個小孩

受驚嚇，所以趕快借錢到場幫邱男繳清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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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 18 現年 30 歲之陳姓男子，於 109 年 11 月間自香港入境，

原應居家檢疫 14 天，卻連續 4 天外出，4 度違反居家

檢疫規定，遭裁罰 80 萬元，於 110 年 2 月間移送本分

署執行，其名下無財產可供執行，經書記官至其居住地

現場催繳，其胞妹表示，不知陳男所在，亦無電話可供

聯繫，本分署即以「顯有逃匿之虞」，於 110 年 2 月

間限制其出境、出海。陳男雖曾以電話表示願辦理分期

繳納，卻遲未辦理，連其女友亦僅能透過臉書與其聯

絡。嗣陳男於 111 年 7 月 18 日致電書記官表示，伊要

搭船到馬祖工作，請求解除其出海限制。神隱 1 年半

後，翌日終於現身本分署，連同滯納之 17 筆交通違規

罰鍰及 1筆汽機車燃料使用費，合計約 81萬 6,000元，

一併辦理分期繳納，並由其母親書立擔保書作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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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20 林口區現年 52 歲之洪姓男子，滯納交通罰鍰及汽機車

燃料使用費 2,450 元，自 111 年 1 月起陸續移送本分

署執行，書記官於 111 年 4 月間扣押洪男銀行 2,720 元

後，接獲洪男以電話陳情，始知該筆款項係其父女僅存

之生活費，即撤銷扣押命令。嗣 111 年 5 月間洪男又

因滯納健保費 1 萬 1,000 餘元，續於移送本分署執行。

執行員再以電話關切發現，洪男擔任熊貓外送員，離婚

後獨力扶養 19 歲輕度身心障礙女兒，因疫情影響收入

減少，房租壓力沉重，時常斷炊。並表示女兒近期身體

不適，經診所醫師初步診斷為卵巢長水泡，病因可能為

營養不良，也可能是惡性腫瘤，須持續觀察，隨後擤著

鼻涕啜泣表示，已經 2 天沒有吃飯了。經執行員進一

步瞭解後，獲悉洪男現亟需電風扇及女兒所需衣物、鞋

子等實物。本分署楊分署長得知上情後，特指示愛心社

捐助善款，並請秘書室提供防疫口罩 3 盒及替代役役

男退場後留下之電風扇 2 具，暨同仁響應捐贈女性二

手衣物及鞋子 5 箱。111 年 7 月 20 日由主任行政執行

官帶領承辦之行政執行官及執行員親至洪男家中愛心

關懷，致贈愛心紅包 3,600 元及同仁自行募集之 2 包

善心紅包與相關物資，並提供數家社福機構之申請表

格，協助申請急難救助金或補助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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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21 蘆洲區現年 68 歲之張姓男子，於 89 年 3 月至 93 年 12

月間從事資源回收銷售廢鐵予第三人公司，銷售額高

達 4,910 萬餘元，卻未依法申請稅籍登記，逃漏 89 至

93 年度營業稅等，並遭裁處罰鍰，合計 955 萬餘元，

於移送本分署執行後，經執行其銀行存款等財產，另由

其分期繳納，共徵起約 77 萬元，尚欠 878 萬餘元。行

政執行官調查發現，張男家族從事廢五金買賣獲利甚

豐，自 89 年 5 月至 97 年 3 月間陸續自其銀行存款帳

戶提領大額現金超過 2 億元，流向不明。又於國稅局

調查本案逃漏稅後，將其名下三重區之房地信託登記

予前配偶，再由前配偶出售予第三人，買賣價金匯入張

男銀行存款帳戶後，即提領出現金 400 萬元，流向不

明。嗣後為規避執行，委託律師向法院聲請宣告破產，

表明其有現金 90 萬元可供作破產財產，於法院駁回其

破產聲請後，拒不提出該 90 萬元現金繳納欠稅。經行

政執行官通知張男於 111年 7月 21日到場繳納欠稅及

報告其財產狀況，因拒不提出具體可行之清償計畫，即

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 3 個月獲准。而其長子

於 10 年前亦因相類之逃漏稅及脫產情節被管收，相隔

10 年，父繼長子之後被管收，應為絕無僅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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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21 現年 30 歲陳姓男子，因新北市政府於 109 年間誤撥給

防疫補償金 1 萬 4,000 元，經通知後逾期未繳回，於

110 年 8 月間移送本分署執行，嗣查得陳男為港澳生，

現就讀某私立大學碩士班 4 年級，經校方轉知後，其

表示經濟困難，希望分期繳納，但遲未現身。111 年 7

月 21 日終於親至本分署向書記官表示，伊現仍在學，

平日有打工，伊係依規定申請防疫補償金，既然政府認

定為溢領，就以現金 1 次繳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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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25 中和區現年 68 歲之陳姓男子，於 110 年 7 月 9 日上午

與其他 12 人於臺北市萬華區馬場町公園室外聚會，違

反當時室外 10 人以上聚會之禁令，遭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裁罰 6 萬元，並於 111 年 7 月 11 日移送本分署執

行。本分署先寄發傳繳通知書，通知陳男自動繳納。嗣

陳男之女兒於 111 年 7 月 22 日致電書記官表示，父親

原從事油漆工作，已退休，當時是在公園觀看其他老人

下棋被罰，母親獲悉此事後，雙方吵了足足 1 年，她

們 4 姐妹也為此困擾了 1 年，原想到警察局辦理分期

繳納，警察局要她等新北分署通知，收到傳繳通知書

後，本想幫父親辦理分期繳納，得知可以刷信用卡繳納

後，即於 111 年 7 月 25 日親自到場刷信用卡代父 1 次

繳清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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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25 秘書室為提升同仁檔案管理素養，辦理 111 年度檔案 

  |    檔案教育線上訓練課程-檔案基礎實務數位課程「紙質 

111.07.29 檔案複製與儲存」，因應疫情減少群聚，本課程由同仁

逕自「公務人力發展學院-e 等公務員學習平台」觀看學

習，課程內容內容包括：1.說明檔案數位化的涵義。2.

檔案數位化的目的及流程。3.檔案數位影像前置作業及

管理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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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01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臺灣疫情持續控制，確診數雖有下 

|     降的趨勢，但下降幅度不大，另因國際間仍因新冠病毒 

111.07.31 變異株 BA.5 染疫人數有上升趨勢，呼籲民眾防疫不可

掉以輕心，仍需遵守各項防疫措施。本分署宣導同仁應

主動積極配合下列防疫措施： 

1.善加使用酒精噴槍及個人酒精噴瓶，每日自行消毒

辦公區域、案卷及公文，落實手部清潔及佩戴口罩等

個人防護措施。 

2.由室外進入辦公空間時，確實使用自動酒精噴霧機

消毒雙手。 

 

 
 

 


